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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是…....... 

我們很希望用戶善用各項公司方案來降低電費成本，達成雙贏。 

事實是…....... 

我們致力提供優良的供電品質，但當電網出現不平衡的情形時，
也極需全體用戶一起幫忙維持供電電網的穩定度。 

太陽下山後，太陽光電機組發電能力迅速下降，致供電壓力移至
夜間，故需要用戶發揮聚沙成塔的精神，共同提升供電裕度。 

事實是…....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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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夜尖峰負載及 
     鴨子曲線 
過去電力系統尖峰時間

發生在下午，隨再生能

源大量增加，傍晚太陽

下山後光電迅速減少，

淨負載已逐漸挪移至晚

間形成鴨子曲線型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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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負載(扣除110年PV量) 

110年PV發電曲線 

淨負載(扣除112年PV量) 
114年PV發電曲線 

淨負載(扣除114年PV量) 
112年PV發電曲線 

110年負載
曲線(未扣除

PV量) 負載(MW) 

PV發電量 

負載曲線 

未來面臨
的問題 

114 

112 110 

時間(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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尖峰 

       0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: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:30     24:00 

       0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:00           14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:00 

現行 
時間帶 

新 
時間帶 尖峰 離峰 

離峰 離 

尖峰 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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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原則-時段調整 

非
夏
月 

(特)高壓二段式時段分配： 

尖峰 

       0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: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:30     24:00 

       0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:00 

現行 
時間帶 

新 
時間帶 尖峰 離峰 

離峰 離 
夏
月 

夏月尖峰往後 
推移1.5鐘頭 

非夏月中午 
時段調整為離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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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月 

半尖峰 

離峰 
現行 

時間帶 

新 
時間帶 

      0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:00   24:00 

    0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:30          10:00   12:00 13:00         17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:30  24:00 

       0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: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:30     24:00 

       0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:00           14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:00 

現行 
時間帶 

新 
時間帶 

離峰 

半尖峰 離峰 

離峰 離 

離 半尖峰 

半尖峰 

半尖峰 半 

半 

離 

尖峰 

尖峰 

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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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原則-時段調整 

非
夏
月 

(特)高壓三段式(尖峰固定)時段分配： 

夏月尖峰推移 
到傍晚至夜間 

非夏月中午 
時段調整為離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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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原則-電價調整 
(特)高壓二段式 (特)高壓三段式 

平均電價不變 
拉高尖離峰電價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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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辦期間、對象、方法及限制 

110年10月15日至111年9月30日止 

用戶申請本方案後應參與至試辦期間結束 (111 

年 9 月 30 日)，並於結束時結算電費保護；如

用戶在上述期間中途取消時間電價、過戶、終止

契約、廢止用電或暫停全部用電，視為未參與本

方案 即參與期間均按原適用電價計費 。 

時間電價用戶， 

1.轉直供用戶 

2.臨時用電用戶 

3.僅訂定備用電力契約容

量之用戶。 

 

選用新時間帶之用戶在試辦

期間之累計電費總金額，以

「試辦電價」及「現行電價」

（原適用電價）兩者計得之

較低者計收。 

限制 適用對象 電費保護 

不

包

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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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時間帶調整試辦 

填寫申請書臨櫃
或郵寄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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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試辦期間電費仍先以原時間帶 

之電價收費，會另寄送或MAIL
新時間帶之「試辦電費明細表」
提供用戶參考比較。 

2.試辦結束後總電費結算，以
「試辦電價」及「現行電價」
兩者計得總電費之較低者計收。 

 

試
辦 
時 
間 
帶 
計 
費 
明 
細 

現
行
與
試
辦
時 
間 
帶 
電 
費 
總 
金 
額 
比 
較 

試辦期間電費計算方式 

申請時間帶調整試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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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配合電價尖離峰時段變化， 
   超前佈署調整用電模式 
 
2.透過原/新時間帶電價表試算， 
   瞭解自身電價變化情形 
 
3.取得電費價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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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三段式時間電價用戶夏月為例 
 於夜尖峰時段停止用電可節省金額

$4.78/度 
 以離峰時間提升產能取代夜尖峰時段
可節省金額$3.46/度 

EX:一台空壓機50HP原本於尖峰時間開啟，
現在移轉至離峰時間使用2小時。 
每月可節省電費:50*2*22*3.46=7,612 
每年可節省電費:7,612*12=91,34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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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轉夜尖峰用電方式說明(1/4) 
行業別 配合移轉用電方式 

  
089 

  

其他食品製造業 

 

 將 18-22 時之滷水機移至 11-14 時使用 
 製冰時間移轉至 11-14 時，減少 18-22 時之用電 
 馬達至離峰時間使用、冰水主機可配合卸載 
 將主要設備空壓機、冷水機移轉用電時段至週末 
 食品加工機移轉至上午或凌晨使用 
 將部分訂單移至離峰日生產 

 

091 酒精飲料製造業 
 移轉渦爐、廢水處理機組及冷凍冷藏設備至離峰使用 
 冷凍機於 18-20 時卸載 

100 菸草製造業      調整冰水主機使用時間至 11-14 時 

  
151 

  

紙漿、紙及紙板製造業 

 備料流程提早或延後作業；打包機於離峰時間啟動 
 調整打包機、磨漿機及紙塑機移至離峰時間使用 
 18-20 時將暫停攪拌研磨 

152 瓦楞紙板及紙容器製造業 
 

 用電量大之散漿機，移至上午或凌晨使用 
 主要製程避開尖峰時段，磨漿機減少 17 時後開機 

181 化學原材料製造業 

 
 調整研磨機移至離峰時間使用，並妥予調整人力及製程 
 調整非 24 小時製程之磨粉機至離峰時段使用 

 



台灣電力公司雲林區營業處 
17 

移轉夜尖峰用電方式說明(2/4) 
行業別 配合移轉用電方式 

  
184 

  
塑膠及合成橡膠原料製造業 

 料槽車移至白天離峰時段作業 
 調整廢料再生(粉碎機)至 24-6 時離峰使用 
 最大負載設備伸線機調整於日間開啟 
 鍋爐、真空幫浦、冷卻水幫浦設備移至離峰時段使用 

185 人造纖維製造業      生產線新舊批次交替可以降載，配合移至夜尖峰時段 

  
200 

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
 16 時後僅開啟維持製藥品質的空調及冷藏用電，調整空調設定溫度，

並視製程許可分廠區關閉風機 
 17-23 時將中央空調降頻 

  
  
220 

  
  

塑膠製品製造業 

 調整更換模組或機台維修保養時間至 18-22 時以減少夜間負載 
 調移裁切機、射出機、粉碎機、磨粉機、吹袋機、印刷機用電及軋輪機

等設備至離峰時段使用，廢料處理機開機時間至離峰時段 
 冷卻水塔及乾燥機避免於尖峰時段使用 
 視訂單情況於 17 時前關閉部分射出機 
 研磨製程提前至 18 時前完成，或調整至 0-6 時 
 調整混色機於離峰使用、由晚班產線處理備料 
 排程調整，8-16 時做大包裝紙製程；16-24 時做小包裝紙的製 

 程(印刷機、加工貼合機) 

231 玻璃及其製品製造業 
 線外製程(如洗瓶、貼標等批次作業)移至日間 
 調整打碎機於日間開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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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轉夜尖峰用電方式說明(3/4) 
行業別 配合移轉用電方式 

  
  

241 

  
  

鋼鐵製造業 

 減少在平日 17 時以後加班生產 
 提高白天產能減少夜尖峰時段用電，分散啟動大型設備 
 調整製程由夜尖峰時段移轉至 11-14 時離峰時段 
 調整低週波爐、炖爐、加熱爐及裁剪機等設備運作時間 
 電爐保養時間改為夜尖峰時段，並改變使用時間 
 電爐、抽線機、抽棒機集中於日間使用 
 空壓機及產線輸送帶配合於夜尖峰時段降載 
 熔解爐調整延後至 24 時開機 
 球化爐調整延後至 22 時開機 

  
242 

  
鋁製造業 

 中午離峰時間員工輪班繼續作業 
 成型機移至 16 時前使用 
 直接複動擠型機移轉至離時段使用 

  
243 

  
銅製造業 

 連續製程，安排於夜尖峰時段進行維修作業以減少用電 
 銅原料加熱避開夜尖峰時段 
 退火爐開機時間由夜尖峰轉移至離峰時間 

  
249 

  
其他基本金屬製造業 

 
 陽極處理時，鋁產品工件大小與用電量成正比，配合尖離峰時間帶進行

不同產品製程 
 焊條烘乾批次作業將配合移至 24-6 時離峰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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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轉夜尖峰用電方式說明(4/4) 
行業別 配合移轉用電方式 

  
293 

  
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

 調整高週波熔爐移至中午時段運轉，或於 16 時前關閉 
 連續性生產，於淡季 18-20 時暫停 1 部 CNC 機組 
 空壓機可彈性調整，配合於尖峰時段關閉 

30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      高週波爐啟用時間移轉至離峰 

301 汽車製造業       用電量大之 CNC 控制機移轉至上午或凌晨使用 

303 汽車零件製造業 
 提早關閉連續作業的熔接機 
 儲冷設備於離峰時間製冰、調整加工設備至離峰時間 

311 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      電焊機及空壓機晚上 18-21 時降低用電 

322 金屬家具製造業      使用定時器讓研磨機於 22 時啟動 

332 醫療器材及用品製造業      塑膠射出機避免於 17 時後開機，利用早班或凌晨進行 

340 
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 

安裝業      於夜尖峰時配合減少空壓機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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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戶參與各類措施後，
只要在供電緊澀時段
確實抑低或移轉其用 
電負載，即可以較低
電價支付電費或得到 
電費扣減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01計畫性 
 月減8日型 
 日減6時型 
 日減2時型 
  彈性夜減型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04緊急應變  

02臨時性 
約定保證型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經濟型 

可靠型 

聯合型 
 
 
 
 

03需量競價 

方
案
種
類 
 
 
 
 
 
 
 
 
 

21 

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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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備發電設備 

製程可中斷 

非連續性製程用戶
(Ex.造紙業及砂石業) 產程可調整 

部分產能及設備延後生產 
(Ex.化工業、鑄造業、鋼鐵業) 

Ex.科學園區及工業區廠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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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減8日型 

日減6時型 

日減2時型 

6月 7月 8月 9月 

星期一~星期五 

星期一~星期五   15:00~17:00 

自選 
8日 

13:00~20:00 13:00~20:00 

抑低用電期間 

13:00~20:00 13:00~20:00 

13:00~17:00        18:00~20:00 

每日抑低用電7小時 

5月 

新增 每日抑低用電6小時 

每日抑低用電2小時 

每日抑低用電 
2/3/4小時 星期一~星期五 18:00~20:00/18:00~21:00/18:00~22:00   彈性夜減型 

自選 
8日 

自選 
8日 

自選 
8日 

10月 

計畫性 

計畫性減少用電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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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減8日型 

日減6時型 

日減2時型 

基本電費扣減 

100% 80% 60% 

10% 20% 30% 

60% 80% 100% 

30% 40% 50% 

依執行率享不同折扣優惠 

執行率 

扣
減
比
率 

基本電費扣減 =基本電費單價× 約定抑低契約容量× 扣減比率 

計畫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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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性 

 電費扣減： 
當日電費扣減=抑低契約容量× 當日執行率× 執行時數×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動電費扣減費率× 扣減比率 
當月電費扣減金額=當月各執行抑低用電日電費扣減總和 
■  流動電費扣減費率： 
 
 

 
 
■  扣減比率： 
 

 

●抑低用電期間為5月~10月 
●申請時可彈性選擇抑低2、3、4小時 
●基準用電容量為抑低用電期間前20日 

 

彈性夜減型-措施介紹 

某特高壓用戶參與方案5~10月，承諾量3萬瓩，抑低 
4小時，執行率100%，則一年電費扣減如下： 
 

流動電費扣減： 
3萬瓩× 100%× 4小時× 2元× 120%=$288,000(日) 
$288,000 x 22天 x 6月=38,016,0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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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備轉容量<130萬瓩 或 電力系統緊急需要時 

通知
降載 

 1,000 瓩 以 上 用

戶得選用。 

 備有發電機或能

快速調整產程之

用戶。 

 平時待命提供固

定之電費扣減。 

 緊急執行時另外

給予較高誘因之

電費扣減且未達

成有加計電費。 

某特高壓用戶參與約定保證型方案，承諾量3萬瓩，選擇30
分鐘前通知。若每次啟動4小時共25次，執行率100%，則
一年電費扣減如下： 
電費扣減： 
• 基本電費：(無論有無執行，參與期間每月固定給付) 
      3萬瓩 x 93元/瓩 x 12個月=$33,480,000 
• 流動電費：(執行時方給付) 
     3萬瓩 x 4小時 x 12元 x 25次=$36,000,000 
• 基本電費+流動電費 
    =69,480,000元/年 

 電費扣減： 
基本電費： 
(無論有無執行，每月給予) 

30分鐘前通知   93元/瓩-月 
1小時前通知     84元/瓩-月 
2小時前通知     78元/瓩-月 

流動電費：實際抑低用電每度12元 

 收回電費扣減： 
(100%−當次執行率）
× 承諾量× 抑低時數
× 12元× 2 
，但以最近11個月之基
本電費扣減總額(含加計
電費)為限 
 

約定保證型-措施介紹 
臨時性 

30min/ 
1hr/ 
2hr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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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量競價 

請報價! 
系統需要時 
低價者得標 

台電公司 

價格的訂定 
從供給端決定轉變為需求端自行報價 
賦予用戶更多自主權 

高壓以上用戶 

每度回饋價格 
可以自己決定 
(上限10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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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價方式 

抑低用電日前5日同時段用電需量平均值 

最低約定抑低 
契約容量限制 不得低於20KW 

全年 實施期間 用戶得選擇每次執行抑低時數為2小時或4小時， 
 

基準用電量 

申請時或抑低用電前一天上午10時提出變更報價 

需量競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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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系統需要及競價結果 啟動時機 

通知方式 

報
價
︵
回
饋
︶
最
高
上
限 

前
一
日      

前
通
知 

當
日
通
知 

10元 

12元 

+20% 

回饋最高上限 

流動電費扣減 

x>120% 60%≤x＜80% x＜60% 

實際抑低容量× 抑低時數

× 每度報價× 110% 

實際抑低容量× 抑低時數

× 每度報價× 100% 

18:00 

依執行率享不同流動電費扣減 

80%≤x≤120% 

實際抑低容量× 抑低時數

× 每度報價× 100% 

經濟型 
需量競價 

實際抑低容量× 抑低時數

× 每度報價× 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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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特高壓用戶參與緊急應變措施，承諾量3萬瓩。
若當年啟動25次，每次4小時，執行率100%，則
一年電費扣減如下： 

 

• 流動電費扣減： 
   3萬瓩 ×  4小時 x 10元 x 25次=30,000,000元 

 基本電費扣減： 
     無 
 流動電費扣減： 
     實際抑低用電 每度10元 
 

●緊急時通知用電大戶於夜尖峰時段 
  臨時增加抑低用電量。 
●對象： 
A. 執行本機制當月已參與本公司需量反

應措施用戶 
B. 執行本機制當月未參與本公司需量反

應措施，經常契約容量100瓩以上(特)
高壓用戶 

●基準用電容量為通知抑低用電前2小時 
  如抑低時段與原參與措施重疊按原措 
  施計算。 

 

緊急應變措施-措施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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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相關問題 

歡迎撥打專線 
 

 

05-5323927 

分機312、313、315、318 

      丁課長   林專員    王專員  李專員 
 


